


質詢事項全文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鍾委員佳濱，鑑於南投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遊園巴士於三月九日發生死傷意外，然該車輛並未懸掛車牌，不受交通監理機關管理，觀光署之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亦存在制度上的重大漏洞，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南投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遊園巴士於三月九日發生死傷意外，然該遊園巴士因行駛路段並非公共道路，不受交通監理機關管理，不受《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範，無須懸掛車牌、亦無須比照掛牌車輛定期至監理機關辦理車輛檢驗，無法有效保障乘車遊客之安全與權益。

二、該遊園巴士行駛於遊樂園區內之非公共道路，觀光署依《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納入觀光遊樂業管理，並要求業者應自主檢查、地方政府應定期檢查遊樂設施，然該規則之細節未臻完善，該規則無明確規範業者、地方政府應檢查遊園巴士之項目，也無明確規範遊園巴士屬於何種遊樂設施，也無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致使地方政府在執行遊樂設施之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

三、本案南投杉林溪之遊園巴士，不受交通監理機關管理，無須定期向監理機關辦理車輛檢驗，而觀光署現行之《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亦無明確規範遊園巴士定期檢查之細項，雙重制度漏洞危及乘車遊客之安全與權益。

四、請觀光署儘速修訂《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增訂地方政府應定期檢查遊園巴士之項目，包含引擎、轉向、傳動、煞車、電系、懸吊與輪軸等系統，並增訂地方政府定期檢查之日程與相關罰則，並要求地方政府落實定期檢查，同時研擬相關規定，將遊園巴士比照掛牌車輛送至監理機關辦理自費車輛檢驗，相關費用由業者自行負擔，以維護遊園巴士乘車遊客之安全與權益，杜絕制度漏洞。

五、綜上，爰請行政院儘速檢討相關法規，並提出修訂《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之具體內容。




